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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本校新進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並發表成

果，以提昇本校教師之學術水準，特定「輔仁大學新進教師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時，擔任教學、研究職務資歷併計未超過五
年者，於起聘日二年內，皆可提出申請。 

第三條 獎勵項目為減少基本授課鐘點二小時，但不得額外超鐘點(含日間部、進
修部、在職專班及校外)。 

第四條 於獲獎勵期間不得兼任其他非本職且有酬勞之工作。 

第五條 申請期限 

一、 首次申請之新進教師，於應聘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 次年提出申請者:每學期受理一次，依公告日期辦理： 

(一)、上學期應於公告日之次年二月一日開始執行，至多執行二年。 
(二)、下學期於公告日之同年八月一日開始執行，至多執行二年。 

第六條 申請方式 

一、新申請者及第二年延續者： 

(一)提交制式申請書(表 B230) 

(二)研究計畫書 A-2.1-5，A-2.1-6 

(三)博士學位證書影印本 

(四)第二年延續者須加附第一年研究成果。 

二、相關系、所、院主管推薦後，將前項申請資料於截止日內送交研究    

    發展處。 

第七條  本獎勵不得中途解約，如中途解約者需繳回已減授之鐘點費。 

第八條  初次申請者至多獎勵二年，每年執行完畢，須繳交執行成效報告。 

第九條  研究成果報告請於期滿後二個月內至學術獎補助管理系統提交研究成 

        果報告。 

第十條 應盡義務 
一、 申請人受獎勵期滿後一年內應以本校職稱名義投稿或發表於具審查制度    

之學術期刊，未完成前不得申請校內研究計畫及其他獎勵。 
二、獲本辦法獎勵者，應自執行日起於本校連續服務四年以上，服務期限

未滿而離職者，須賠償三個月薪資。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